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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风险指引》以法律风险控制为核心，通过总结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
会、法律等相关投资合作信息，以海外投资的风险概述为基础，具体到五大洲十八个重点国家的投资
指引，全面、详细地点评了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中应注意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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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风险指引>>

书籍目录

第一篇 海外投资法律风险综合概述 第一章 海外投资基础法律指引之投资实体概述 一、海外投资可以
设立的实体一般类型  二、各类投资实体的比较分析 （一）私人有限责任公司 （二）股份有限公司 （
三）分公司 （四）海外代表处 三、设立各类投资实体的注意事项和一般程序 （一）在选择海外投资
模式时，需要考虑以下因素来决定设立的 实体模式 （二）设立的一般程序 四、海外投资实体在日常
运营中的注意事项 （一）本地化要求（针对有本地化要求的国家） （二）经营领域的注意事项 （三
）日常管理注意事项 五、海外隐名投资须注意的法律风险 （一）什么是隐名投资 （二）隐名投资的
法律风险 （三）如何防范隐名投资的法律风险 （四）注意保存证据 （五）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尽可
能保护自己的权益 第二章 国际商事交易概述 一、国际商事交易一般合同 （一）国际贸易术语的使用 
（二）质保条款 （三）源代码托管 （四）违约金 （五）责任限制 （六）所有权保留条款 （七）合同
解除与终止 （八）合同签章 （九）传真形式的法律效力 （十）法律适用 二、国际商事交易特殊合同  
（一）安慰函 （二）NDA保密协议  （三）保证合同 三、国际商事交易行为 （一）涉外代理行为 （
二）联合投标 （三）海外隐名投资 四、国际商事交易中的融资手段 （一）共管账户 （二）见索即付
保函 （三）应收账卖断 第三章 合同争议解决概述 一、协商 二、调解 三、仲裁 （一）仲裁的特点 （
二）仲裁协议 （三）可仲裁性 （四）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四章 劳动用王概述 一、平等就业政策 二、劳
动合同的订立 三、试用期  四、劳动者的工时 五、劳动关系的终止 六、劳动纠纷解决机制 七、工会 
八、职业健康及安全 第五章 商业贿赂概述 一、商业贿赂的定义 二、商业贿赂的主体 （一）行贿主体 
（二）受贿主体 三、商业贿赂行为与回扣、佣金等之间的关系  （一）回扣与商业贿赂 （二）佣金与
商业贿赂 第六章 知识产权概述 一、知识产权的概念 二、知识产权诉讼的实质 三、企业如何应对知识
产权威胁 （一）积极应对专利侵权诉讼 （二）启动专利无效 （三）绕道设计 （四）建立公司知识产
权策略 第七章 商业秘密保护概述 一、商业秘密保护的概念 二、保护商业秘密的方式 第八章 电子PO
概述 一、电子PO的特点 二、电子PO的效力 （一）电子证据与电子PO （二）电子PO效力的认定 第九
章 欧盟法律及反倾销反补贴概述 一、欧盟法律制度概述 （一）欧盟法律及实施 （二）商业活动政策
与规范 （三）WEEE指令和RoHS指令介绍 二、反倾销反补贴制度概述 ⋯⋯ 第二篇 海外投资法律风险
国别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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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涉及产品范围：（1）大型家用电器；（2）小型家用电器；（3）IT和通讯设备；（4）消费
类电子电器设备；（5）照明设备；（6）电子电气工具（大型固定工业工具除外）；（7）玩具、休闲
和运动设备；（8）医用设备；（9）检测和控制仪器；（10）自动售货机。
 生产者责任：对于废弃电子电气产品，应当负起回收、再生或处理的责任，单独或集体建立最有效的
处理、回收及再循环系统；应支付自己生产出的WEEE的回收、处理、再循环和合乎要求的处理的费
用，保存包括在欧盟境内的销售额在内的资料最少4年。
 2.RoHS指令 RoHS指令于2006年7月1日起生效执行，规定了禁用物质所能容许的最大含量值，在欧盟
境内销售的新电子电气设备必须符合该指令。
经过多次修改，最新的是2011／65／EU号指令。
 核心内容：从2006年7月1日起。
新投放欧盟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中所含以下6种有害物质的最高限量分别为：（1）铅（Pb）：1000mg
／Kg；（2）汞（Hg）：1000mg／Kg；（3）镉（Cd）：100mg／Kg；（4）六价铬（Cr6+）：1000mg
／KS；（5）多溴联苯（PBB）：1000mg／Kg；（6）多溴二苯醚（PBDE）：1000mg／KS。
 RoHS指令适用范围：（1）大型家用电器，如冰箱；（2）小型家用电器，如吸尘器；（3）咨询及电
讯产品，如手机；（4）消费性设备，如电视机；（5）照明设备，如日光灯；（6）电动工具，如冲击
钻；（7）玩具、娱乐运动器材，如电子游戏机；（8）自动售货机，如投币饮料饥。
 生产者责任：在将产品投放市场时，制造商应确保其产品符合指令要求；在产品投放市场后，制造商
需要保存符合性申明和相关技术文件4年；制造商应优化产品设计，即便在产品达到使用寿命时，把
对环境的不良影响降到最低。
 欧盟规定特定产业，如医疗和电信行业，可以不适用RoHS规则。
相关公司可在特定条件下按照特定程序申请豁免。
 WEEE和RoHS两指令中并未规定处罚，成员国应当在根据法令制定的本国法律中，规定对违法行为的
处罚。
如瑞典规定，违反RoHS立法的将会被处以罚款或者不超过两年的监禁。
如果不符合奥地利RoHS或WEEE规定，将会被处以360欧元至7270欧元的罚款。
 二、反倾销反补贴制度概述 反倾销反补贴是各国公司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经常遇到的贸易保护措施，
本部分对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制度，以及反倾销中的价格承诺、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进行了简
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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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海外投资法律风险指引》以期为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对提高我国企业进一步适应国
际市场的竞争环境，更好地开展跨国经营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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